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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12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119号 

债券代码:136264    债券简称：16隆基 01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销售合同，约 3.4 亿元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署，双方加盖印章之

后生效。 

 合同有效期：从合同生效日起到买方签发“最终验收证书”，并且买卖

双方因本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结清为止。 

 对当期业绩的影响：预计将为公司 2016 年产生组件业务收入约 3.4 亿

元（含税）。 

 风险提示： 

本公告中涉及的收入测算系根据合同约定的金额和货期进行的初步测

算，未来签约后合同履行的实际发货数量以及根据会计准则是否能够在

2016 年确认收入均具有不确定性。 

本合同的履行可能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方面原因导致延期、变更、中止或

终止。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卖方”）于 2016年 8

月 24 日收到广东粤电茂名露天矿林光互补项目中标通知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 年 8 月 26 日相关中标公告）。2016 年 9 月 8 日，公司与广东粤电茂名新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电茂名”或“买方”）正式签署了组件销售合同，就

公司向粤电茂名销售光伏组件事宜达成合作意向，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同标的情况 

1、名称：单晶硅光伏组件 

2、金额：约 3.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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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对方情况 

1、合同对方名称：广东粤电茂名新能源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恒基路 139 号圆梦园小区 8 栋 803

房 

3、法定代表人：庄宁生 

4、注册资本：25,884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6年 2月 18日 

6、经营范围：新能源投资、建设和经营；电力行业相关技术服务；投资策

划及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粤电茂名为广东省电力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

资委，粤电茂名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其与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金额：约 3.4亿元 

2、结算方式：买方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条件和比例分期向卖方支付相应

的款项。 

3、交货时间：从 2016 年 9月起，按工程进度分批次供货，2016 年 11月底

前完成全部供货，具体到货批次、数量和时间以书面通知为准。 

4、违约责任：如由于卖方供货范围的设备缺陷引起卖方未能完成保证责任

而导致买方蒙受有关损失，卖方将承担赔偿责任；在履行合同中造成的交货期延

误，或由于确属卖方责任未能按照约定按时交付技术资料，买方有权向卖方索赔。 

5、争议解决：凡与本合同条款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如经协商后仍不能达成协议时，则提请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6、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署，双方加盖印章之

后生效。 

7、合同有效期：从合同生效之日起到买方签发“最终验收证书”，并且买卖

双方因本合同产生的债券债务关系全部结清为止。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销售合同签约后，预计将为公司 2016 年产生组件业务收入约 3.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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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成交金额占公司 2015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6%左右。本次合同的签订

有利于公司高效单晶产品的市场推广，增加单晶组件产品销量，进一步提升经营

业绩。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本次合同的履行而对合同签约方形成依赖，不影响公

司的业务独立性。 

五、合同履约风险 

该合同在后续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如下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1、本公告中涉及的收入测算系根据合同约定的金额和货期进行的初步测算，

未来签约后合同履行的实际发货数量以及根据会计准则是否能够在 2016 年确认

收入均具有不确定性。 

2、本合同的履行可能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方面原因导致延期、变更、中止或

终止。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九月十日 


